
製表日期：102年12月19日表106-2(100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件數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件數

繳納基本稅
額單位

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
易所得

非現金捐贈
金額

員工分紅配股時價
超過面額部分

申報大於歸
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

每戶平均件數
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

海外所得總額級距：萬元

164670052072170140NET= 0 276 2112

288610053122331341340 - 50 423 3135

3858101500538115915950 - 113 596 4211

4781040261111480207207113 - 226 762 4284

394820052116425161161226 - 423 655 4261

84220112001133838423 - 500 164 480

201670239011999797500 - 1000 338 3137

1993803340214362621000 以上 244 445

2193522093533442191858998合      計 3458 31265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本表所指之件數，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